汽车清洗服务合同

甲方：
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乙方承接甲方，售后维修车辆和售出商品车辆的清洗擦拭服务有关事宜，协商并达成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服务期限：

2017年0月0日至2017年0月0日
二、服务内容：

1、对甲方售后回厂维修的车辆和售出的商品车辆进行出厂前的外部冲洗擦拭以及车辆内饰的清洗擦拭服务，保证每辆经过清洗擦拭的车辆达到甲方清洁标准。

2、对甲方售后回厂维修的车辆和售出的商品车辆清洗完成后驾驶到指定交车区域，并把车钥匙交给甲方指定人员并做好交接。
三、服务方式
乙方负责派遣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并经过一定培训的2名人员上岗；乙方负责
汽车清洗所用的清洗剂、工具、工服和设备维护，甲方负责提供冲车所用高压水泵、高压枪、洗衣机并提免费供水、电。
四、服务费用：
乙方为甲方提供洗车工2人，甲方按每人每月0元，2人每月服务费为：0元（）。乙方每月30日前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次月10日前以现金或转账形式向乙方支付上月清洗服务费，乙方向洗车员支付工资，办理并支付社保费用，乙方与洗车员发生的劳动争议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五、服务时间：

洗车人员定员2人,每天的工作时间为：早8:30至下午17：30。（单休）法定假日可在节假日后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安排倒休。
六、乙方责任：
1、乙方负责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按照甲方制定的洗车的工艺流程进行操作，并达到质量要求。
2、车辆在进行清洗前须经确认，发现有划痕、磕碰、掉漆等不良外观情况主动与销售、售后顾问联系并作已记录得到允许后方可进行清洗操作
3、对待客户要主动热情，佩戴胸卡、统一工服、礼貌服务。
4、教育员工提高安全意识，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乙方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一切安全问题与甲方无关。

5、乙方的工作人员在驾驶车辆移车过程中发生的一切问题与甲方无关，并承担赔付一切损失。
6、教育员工爱护工具、设备，发现损坏及时通报甲方以便维修，同时教育员工节约用水、用电，杜绝不必要的浪费。
7、搞好周边的环境卫生，每天下班前十分钟，将工作区域内卫生打扫干净、关掉电源并做好第二天的工作准备。
8、在甲方作业的人员在业务上接受甲、乙双方的双重领导，每天必须按照甲方要求输入指纹，保证正常的出勤，月末的考勤作为核算本月服务费的依据。
9、洗车人员无论任何情况不得与客户发生争吵与冲突，如遇此情况，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人员。
10、若乙方人员发生争吵、斗殴、盗窃等违法、违纪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非工作区域、房间禁止进入，工作时间严谨蹿岗。

11、乙方负责与乙方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支付其工资、社保、各类保险等。如：服务期间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及其他各类应付费用，一律由乙方承担。乙方与乙方服务人员之间因劳动关系产生的一切争议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解决，造成甲方损失的，应赔偿甲方。

七、甲方责任：
1、为乙方无偿提供水、电、冲车高压泵、枪、更衣柜，并给乙方的工作与全力的支持、配合。
2、要求甲方的销售、售后顾问对待冲洗车辆进行认真检查，冲洗后的车辆进行复检，签字。尊重乙方人员的人格与劳动。
3、发现设备损坏时应及时进行修复以保证正常的工作。
4、对乙方人员的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出现问题及时提出以便乙方改进工作。甲方不干涉乙方的内部事务。
5、及时按约向乙方拨付服务费。（月平均每天车辆冲洗定额限制在35辆以内，超出部分按每辆车3.5元计收加班费。）
6、免费为在岗的乙方员工提供工作午餐。
八、其它问题：
1、合同执行期间如遇政府有关部门对工人工资或福利普调时，
2、双方进行协商，在取得意见一致后合同相应条款可以更改。
3、以一个月为试运行期，此间洗车量超过50辆/天，甲方应予以增加人员。
4、合同履行期间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可向当地法院起诉。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单方涂改无效，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使其生效。
甲方负责人签字：              乙方负责人签字：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